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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3－1106） 1 

府行訴字第 1130304422號 2 

訴  願  人  ○○○  3 

            住○○○○○○○○○○○○ 4 

訴願人因申請檔案應用事件，不服本縣鹿港地政事務所(下稱原5 

處分機關)112 年 8 月 10 日鹿地一字第 112000○○○號函所為之6 

處分(下稱原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7 

    主 文 8 

訴願駁回。 9 

    事  實 10 

緣訴願人 112年 7月 21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檔案應用申請書，申11 

請複製序號 1：111 年 8 月 19 日再鑑界申請書及其附件資料、序12 

號 2：111 年 9 月 12 日通知資料、序號 3：111 年 9 月 28 日通知13 

資料、序號 4：111年 10月 17日鑑界指界位置圖根點全部資料、14 

序號 5：89 年 8 月 22 日 4123 號及 8 月 24 日 4154 號所有檢附所15 

有附件全部資料、序號 6：89年 8月 28日 4184號 8月 10日鹿地16 

3930 號所有檢附所有附件全部資料、序號 7：89 年 5 月 16 日函17 

所有檢附所有附件全部資料、序號 8：89年 5月 22日鹿地二字第18 

2413 號函資料、序號 9：89 年 7 月 28 日彰府地籍字第○○○號19 

函資料及序號 10：89年 8月 5日彰府地籍字第○○○號函資料等20 

10 個(下稱序號 1~10 資料)檔案資料，案經原處分機關以原處分21 

函復訴願人略以:「有關臺端 7 月 21 日所提『檔案應用申請書』22 

一案……二、申請書序號 5、6所敘之內容……應先予書面通知當23 

事人表示意見再予處理。三、申請書序號 10所載檔號與序號 9相24 

同，惟所敘『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不同，爰請臺端釐清並以書25 

面函告後，本所始能據予辦理。四、申請書序號 1、2、3、4、26 

7、8 及 9 檔案資料，請於上班時間內……繳費領取。五、副本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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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先生，有關○○○先生申請臺端 89 年 8 月 10、22、241 

及 28日遞送到本所之文件資料複製本，是否同意提供，惠請於文2 

到 10日內以書面向本所表示意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3 

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4 

一、 訴願意旨略謂： 5 

(一) 查處訴願人於 112 年 7 月 21 日提出檔案應用申請書所載6 

各項據實核發給訴願人全部檔案資料影本。 7 

(二) 申請人本是權利關係人，本有明白相關利害關係人間相關8 

重測地籍圖之權利得失處分經過事實之必要，故提本訴願9 

請求。 10 

(三) 相關檔案涉及事實和程序正義，因訴願人不曾被通知檔案11 

申請所載 5、6、7、8、9、10 所載各項與會事。另地籍圖12 

重測本於政府公權行使之德政為民服務。既然要人民重新13 

申請再鑑界。另於 111 年 9 月 28 日檢測福園段○○○地14 

號土地事實有了解檢測資料必要。 15 

二、 答辯意旨略謂： 16 

(一) 查訴願人所請申請書序號 5、6 之資料，因事涉○○○先17 

生遞送原處分機關之資料，原處分機關依政府資訊公開法18 

第 12條第 2項規定，先以書面通知○○○先生表示意見，19 

經○○○先生於 112 年 8 月 18 日以書面表示不同意○○20 

○先生閱覽，原處分機關於 112年 9月 19日鹿地一字第 121 

12000○○○號函復訴願人，並發給訴願人所請資料及敘22 

明核發張數。 23 

(二) 訴願人所申請之檔案資料，原處分機關皆本於誠信原則，24 

就實際存檔之檔案資料據實核發，並無如訴願人所述「藉25 

故推卸權責，有違悖誠信」等情事。 26 

理  由 27 

一、 按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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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1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14條第 12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3 

日起 30 日內為之。」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處4 

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5 

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時，視6 

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7 

二、 次按檔案法第 1 條規定：「(第 1 項)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8 

理，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功能，特制定本法。9 

(第 2 項)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第 2 條第 110 

款及第 2 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政府機關：11 

指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二、檔案：指12 

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13 

附件。」第 17 條規定：「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14 

書面敘明理由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政府15 

資訊公開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16 

人、法人或團體之權益者，應先以書面通知該特定個人、法17 

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見。但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已18 

表示同意公開或提供者，不在此限。」 19 

三、 經查，本件原處分於 112 年 8 月 10 日作成，惟無送達證書20 

可稽何時送達，亦未記載救濟期間，訴願人於 113 年 8 月 821 

日(本府收文日期)提起本件訴願，距作成原處分之時間尚未22 

逾 1 年，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視為於法定23 

期間內提起訴願，先予敘明。 24 

四、 卷查，訴願人主張不服原處分機關未全部核給訴願人所申請25 

之資料，故應係對原處分中未給予資料之部分，即原處分說26 

明二及說明三之通知事項「二、申請書序號 5、6 所敘之內27 

容……應先予書面通知當事人表示意見再予處理。三、申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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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號 10 所載檔號與序號 9 相同，惟所敘『檔案名稱或內1 

容要旨』不同，爰請臺端釐清並以書面函告後，本所始能據2 

予辦理。」不服。上開說明二及說明三僅係通知訴願人暫不3 

核給所申請資料的理由，並未對特定資料之申請為准駁之決4 

定；又訴願人於 112 年 9 月 8 日申訴申復請求書補正上開說5 

明三事項後，原處分機關另以 112年 9月 19日鹿地一字第 16 

12000○○○號函復訴願人，因第三人不同意提供申請書序7 

號 5、6 之資料，故否准訴願人該部分之請求，同時並核准8 

訴願人申請書序號 10 資料之申請。綜上，原處分機關作成9 

原處分於法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10 

五、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11 

規定，決定如主文。 12 

 13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田富（請假） 14 

                          委員  常照倫（代行主席職務） 15 

委員    張奕群 16 

                          委員    李惠宗 17 

                          委員    呂宗麟                18 

                          委員    王育琦 19 

                          委員    劉雅榛 20 

                          委員    陳昱瑄 21 

                          委員    何明修     22 

                          委員    蕭源廷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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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1 

縣  長   王 惠 美 2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3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4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5 

 6 

 7 


